
護理學生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適用各大學院校) 

一、目的： 

為鼓勵優秀護理學生從事臨床照護，建立產學合作關係共同培育護理專業人才，特提

供護理學生獎助學金。 

二、適用學校：國內各大學院校護理系。 

三、適用對象： 

護理系最後二學年在學學生。 

 

四、 申請條件： 

1. 前一學年度學業成績需各科及格且總平均75分以上，實習成績80分以上，操行

(德育)成績在75分以上(或甲等以上)，且無不良行為紀錄者。 

2. 具護理師者優先錄取。 

 

五、獎助名額、獎助金額及服務年限： 

1. 獎助名額：經各校推薦彙整，全國每年共錄取10名(院方保留審核權)。 

2. 獎助學金金額：學生在學最後二學年皆可申請，獎助學金 1 年 13 萬元， 2 年 30 萬元。 

3. 服務年限：畢業後執照考完畢隔月需到本院報到，申請一年畢業後需服務一年，依

此類推。 

 

六、 申請方式： 

1. 由學生向該學校護理系提出申請，並檢附相關資料，由學校審查後，寄至本院進

行審核。 

2. 繳交相關資料： 

(1) 獎助學金申請表(附件一)。 

(2) 獎助學金合約書(附件二)。 

(3) 前一學年成績證明書，含實習成績、操行成績。 

(4)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5) 已完成註冊章戳印之學生證影本。 

(6) 銀行存摺封面影本。 

 

七、審核及撥款： 

1. 申請資料請寄送本院護理部，經護理部初審後，呈核院方同意後，將由本院人事

課函覆通知學校審結果。 

2. 審錄取者簽署合約書寄回本院，待資料核定後 30 日內將獎助學金匯款至申請學生

之存摺帳戶，並納入當年個人之綜合所得稅申報。 

 
 



 

八、義務與服務： 

1. 在學期間，學生應遵守規，敦品勵學，端正儀容舉止，在學期間不得遭退學、辦理休

學、轉學，並需如期畢業，若違反以上各項情事，應於一個月內返還全額獎助學金。 

2. 在學期間，校方應盡量安排在本校實習，並優先安排至本院最後一哩臨床選習，實習

單位由護理部安排。 

3. 獎助期間若學業成績平均低於 70 分，則須解約並退還全額獎助學金。 

4. 本獎助學金之護理學生，於此學制畢業後，需依據醫院規定之到職日(最遲需於畢業

當年度考執照隔月)至本院就業，並依補助獎學金額履行合約年限義務。 

5. 如乙方因服兵役或有不可歸責於乙方事由，致無法於應報到日辦理報到者，應以書面

方式向甲方申請延後報到並獲同意，始得依甲方指定日期辦理延後報到，否則視同違

約，並應返還所領之全部獎助學金予甲方。 

6. 如未履行至本院服務年限之義務時，需於畢業後一個月內返還全額獎助學金。 

7. 本獎助學金之護理學生，畢業後服務之單位統一由護理部進行分派。 

8. 若於畢業後一年仍未考取證照者，需辦理離職或轉任非護理工作，並就尚未履行服務

之期間，依比例退還所領取之獎助金。 

9. 已領取本項獎助學金者，不適用最後一哩「早鳥獎金方案」。 

 

 
 

 

 

 

 

 



 

 

(附件一) 

護理學生獎助學金申請表 
 

姓      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照片 

身份證字號 
 

性別     □男  □女 
  

聯絡電話 電話:(  ) 手機 
 

戶籍地址 

(郵遞區號) 
(   ) 

聯絡地址 

(郵遞區號) 
(   ) 

就讀學校 
 

電子信箱 
 

學    制 □二技 □四技 □大學 年級 
 

護理師證照 

□有，取得日期：    年    月 

□尚未取得，預計考試日期：    年    月 

檢附申請人資料: 

獎助學金申請表(附件一) 

獎助學金合約書(附件二)（壹式貳份） 

前一學年成績證明書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已完成註冊章戳印之學生證影本 

銀行存摺封面影本 

是否曾經申請本獎助學金： 

□是，   年   月申請， 

此為第   次申請 

□否 

是否申請其他醫院獎助學金： 

□是，               

□否 

護理部 人事課 行政部主任 院長 

    

 

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護理科系所主任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 

獎助學金合約書 

 

立合約書人 

合作單位：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烏日林新醫院 (以下稱甲方) 

學  生：   (以下稱乙方) 

茲為甲方提供乙方獎助學金，乙方畢業後應至甲方任職，簽訂合約如下： 

第 一 條 合約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合計兩年。 

第 二 條 甲方提供乙方助學金，於核定後30日內發放獎助金。 

第 三 條 乙方於畢業年度，應依甲方業務所需，至甲方任職所需年限。服務年限計算方式：領取拾

参萬元整需服務一年，領取参拾萬元整需服務二年。 

第 四 條 乙方畢業後，應依甲方規定，完成報到及任用手續，並遵守甲方之各項規章，不得要求分

段任職，且畢業後服務之單位統一由護理部進行分派。 

第 五 條 乙方於甲方任職期間，其敘薪、訓練、升遷、保險、福利等待遇，依甲方規定辦理，其權

益之保障，應與其他在職人員相同，不得有差別待遇情事。 

第 六 條 乙方未履約之責任： 

(1) 在學期間，學生應遵守規，敦品勵學，端正儀容舉止，在學期間不得遭退學、辦理休學、

轉學，並需如期畢業，若違反以上各項情事，應於一個月內返還全額獎助學金。 

(2) 獎助期間若學業成績平均低於75分，則須解約並返還全額獎助學金。 

(3) 本獎助學金之護理學生，於此學制畢業後，需依據醫院規定之到職日(最遲需於畢業當年

度考執照隔月)至本院就業，並依補助獎學金額履行合約年限義務。 

(4) 如未履行至本院服務年限之義務時，需於畢業後一個月內返還全額獎助學金。 

第 七 條 本合約如有未盡事宜，則由甲、乙二方秉誠實信用原則，共謀協商解決。 

第 八 條 如因本合約涉訟，甲、乙二方均同意以台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九條 本合約正本壹式貳份，甲、乙二方各執乙份為憑。 

甲 方：林新醫療社團法人烏日林新醫院 乙 方：                 （簽章） 

法 定 代理人：林明輝 身分證字號： 

地 址：台中市烏日區榮和路168號 地 址： 

電 話：(04)23388766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